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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实施本科生实习教学全程

电子化管理的通知

各学院：

我校实践教学管理平台已经实现了对本科实习基地建设和

实习计划审核的信息化管理。为了进一步强化实习教学的全程管

理，实习实训管理系统将引入实习过程记录、实习报告及评阅、

实习成绩管理、学生自主实习申请审核以及教师实习总结等信息

化管理功能。自 2025 年春季学期起，学校将对本科学生的实习

教学实施全程电子化管理。相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系统管理职责内容

1.教务处职责

负责系统维护；实习基地审批；实习计划审批和全过程监控。

2.学院教学院长职责

（1）实习基地基础信息维护和管理。

（2）审批学院各专业实习计划。

（3）审批课程是否允许学生自主实习。

（4）审核实习负责人提交的实习总结报告、课程评价依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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合理性确认表和课程教学质量分析报告。

3.实习负责人职责

（1）填报实习计划、上传课程标准和指导书(指南)。

（2）审核教师对学生实习报告批阅和成绩填报情况，并将

汇总后的成绩导入教务系统。

（3）审核学生自主实习申请。

（4）按照模板，提交实习总结报告、课程评价依据合理性

确认表和课程教学质量分析报告。

4.指导教师职责

线上批阅实习过程记录、实习报告并填报成绩。

5.学生管理

（1）按学院或专业要求提交实习过程记录、

（2）按要求撰写实习报告，转成 PDF 版文档上传系统。

（3）自主实习。允许自主开展的实习课程，实习前通过系统

下载《学生自主实习申请表》，填写并完成审批后，扫描成 PDF

版文档上传系统。实习结束后，下载《自主实习考核表》并完成

填报，扫描成 PDF 版文档上传系统。

二、系统培训

1.培训方式及时间

学校通过腾讯会议开展线上培训，培训时间：2025 年 1 月

15 日（星期三）下午 16:00，培训时长 30 分钟。

2.参加人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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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学院教学院长、系主任、实习负责人、实习指导教师。

联系人：王连波，联系电话：6575847。

内蒙古工业大学教务处

2025 年 1 月 13 日


